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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Draft) A64/64 
 2011 年 5 月 24 日 
 
 
 
 

 

甲委员会第七份报告 

（草案） 

甲委员会于 2011 年 5 月 24 日在 Walid Ammar 博士（黎巴嫩）主持下举行了其第
十三次会议。 

会议决定建议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所附与下列议程项目有关的决议和决
定： 

13. 技术和卫生事项 

13.10 疟疾 

经修订的一项决议 

13.8  消灭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 

一项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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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3.10 

疟  疾 

 
第六十四届世界卫生大会， 

审议了关于疟疾的报告1； 

忆及关于疟疾控制的WHA58.2号决议和设立世界防治疟疾日的WHA60.18号决议； 

认识到增加全球和国家疟疾控制的投资在减轻许多国家的疟疾负担方面产生了显
著效果，而且有些国家正在逐步消除疟疾； 

意识到最近在预防和控制方面的成功并不稳固，需要有足够的投资以充分资助全球
疟疾控制工作才能得以维持； 

认识到在以综合方式充分实施时，当前的疟疾预防和控制措施高度有效，影响迅速
并有助于加强卫生系统和实现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 

承认全面推广疟疾控制和预防活动将需要在提供保质物品和服务不中断供应的有
效卫生系统内运行的资源充足的国家规划； 

意识到在许多国家继续存在不可接受的疟疾高负担并必须迅速加大预防和控制努
力以达到卫生大会提出的具体目标和联合国千年宣言所载国际上商定的健康相关目标； 

认识到在已减轻其疟疾产生的疾病负担的国家中需要调整战略以便维持这些成就； 

认识到以青蒿素为基础的复合固定剂量大大优于散装单个药物的板式组合药或者
共配药； 

牢记抗疟预防和控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药物和杀虫剂，但由于疟原虫对抗疟
药物和蚊虫对杀虫剂产生耐药性，其效果不断遭到威胁； 

                                                 
1 文件 A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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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世卫组织以及有关技术伙伴应确定并处理有碍疟疾流行国中青蒿素为基础的
联合疗法（ACT）制药商通过资格预审的因素； 

认识到第 18 次遏制疟疾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疟疾流行国生产青蒿素联合疗法药
品的决议1， 

1. 敦促会员国： 

(1) 保持疟疾在政治和发展议程上的重要地位，大力倡导为疟疾控制提供足够和可
预测的长期资助，并维持国家对疟疾控制的财政承诺，以便加速实施世卫组织建议
的政策和战略，从而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6 的具体目标 6.C，并促进实现千年发展目
标 4 和 5 以及卫生大会在 WHA58.2 号决议中提出的其他具体目标； 

(2) 作为制定实现和维持疟疾干预措施普遍可及性和覆盖面的战略和业务计划方
面必不可少的步骤，对疟疾规划开展全面审查，尤其是对以下工作： 

(a) 为所有危险人群建议病媒控制行动，并特别通过以下做法维持有效的覆
盖：（i）替换并且持续提供长效药浸蚊帐和关于其使用的针对性宣传，以及/
或者（ii）按照世卫组织的规定定期使用杀虫剂进行室内滞留喷洒； 

(b) 在包括社区级在内的卫生系统各级的公立和私立部门内，对所有疟疾疑似
病例及时进行诊断检测并对疟疾确诊恶性疟患者使用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
法给予有效治疗，并把扩大诊断服务作为加强疟疾监测的机会； 

(3) 为了维持疟疾控制方面的进展，立刻采取行动应对重大威胁，即： 

(a) 对以青蒿素为基础的药物的耐药性，具体措施为加强公立和私立部门的管
制服务，努力制止使用口服青蒿素单一药物疗法和未达世卫组织资格预审标准
或国家管理当局严格标准的药物，采用质量保证机制，并改进所有疟疾物品和
服务的供应链管理； 

(b) 对杀虫剂的耐药性，具体措施为采用轮换使用室内残留喷洒杀虫剂等最佳
做法，在药浸蚊帐使用率较高的地区，如果存在技术上适当的替代办法，可使
用经批准的杀虫剂（不包括除虫菊酯和与除虫菊酯具有交叉耐药性的化合物等
杀虫剂种类）进行室内残留喷洒； 

                                                 
1 RBM/BOM/2010/RES.1-29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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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把推广疟疾预防和控制干预措施作为加强卫生系统的着手点，包括实验室服
务、外围卫生设施的妇幼卫生服务、社区级的疾病综合管理以及及时和准确的监测； 

(5) 通过在适当情况下在卫生保健系统各级保持包括昆虫学家在内的强大疟疾专
家队伍，维持国家疟疾控制的核心能力； 

(6) 履行关于使用杀虫剂的现有承诺和遵守有关国际规定，尤其是《关于持久性有
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斯德哥尔摩，2004 年）； 

(7) 向预防、控制和治疗疟疾领域的研究和开发工作提供更多的资金； 

(8) 考虑到本地有效性、成本效益、可得性和可负担性、管制能力、疾病负担、可
行性和长期可持续性方面的证据，通过一个确保高度坚持治疗的系统，鼓励酌情扩
大使用青蒿素为基础的联合疗法，该疗法或者采用复合固定剂量，或者同时服用两
种单体药物。 

2. 呼吁国际伙伴，包括国际组织、资助机构、研究机构、民间社会和私立部门： 

(1) 确保足够和可预测的全球资金供应，以便达到 2015 年的全球疟疾具体目标并维
持疟疾控制努力，从而为实现与卫生相关的千年发展目标作出贡献； 

(2) 使用符合世卫组织资格预审标准或国家管理当局严格标准的物品，协调为国家
实施世卫组织根据当地疟疾流行情况所建议的政策和战略提供的支持，以便确保普
遍获取病媒控制及其它预防措施、对疟疾疑似病例的诊断检测、对疟疾确诊患者的
合理治疗以及及时的疟疾监测系统； 

(3) 支持开展行动，发现和研制新的药物和杀虫剂以取代因耐药性失去作用的药物
和杀虫剂，并支持用于控制和消除疟疾的创新手段（包括疫苗）的基础研究以及为
克服限制现有干预措施的推广和实用效益的制约因素而开展的业务研究； 

(4) 与世卫组织合作以便支持各国实现疟疾目标并逐步消除疟疾； 

(5) 重视高负担国家的特别脆弱人群，例如面临森林疟疾威胁的部落人群和脆弱环
境中的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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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一道努力支持发展基础设施，并为疟疾流行国制药商提供培训，以便进一步获
得符合国际质量标准的、且成本具有竞争力的青蒿素联合疗法，但条件是所提供的
这类援助符合选定接受此类援助的制药商的清晰透明规程，并且此类援助以具有战
略性、有重点及透明的方式加以提供； 

3. 要求总干事： 

(1) 支持制定和更新预防、控制和消除疟疾的循证规范、标准、政策、准则和战略，
以便为达到卫生大会制定的和千年发展目标中的 2015 年疟疾相关具体目标以及为
应对迅速减轻的疟疾负担绘制路线图； 

(2) 监测控制和消除疟疾方面的全球进展并支持会员国努力收集、验证和分析来自
疟疾监测系统的数据； 

(3) 向国家提供支持，通过重振国际培训班和亚区域培训网络以及促进充分的监
督、指导和继续教育系统，确定其人力资源需求并加强国家、区县和社区级疟疾和
病媒控制的人力资源能力； 

(4) 向会员国提供支持，通过制定和实施控制青蒿素耐药性全球计划以及预防和管
理杀虫剂耐药性的全球计划，确认疟疾控制新机遇并抵御重大威胁，尤其是疟原虫
对抗疟药物的耐药性和蚊虫对杀虫剂的耐药性； 

(5) 促进向疟疾流行国中的青蒿素联合疗法制药商进行技术转让，并且加强其达到
世卫组织资格预审标准的能力，但条件是所提供的这类援助符合选定接受此类援助
的制药商的清晰透明规程，并且此类援助以具有战略性、有重点及透明的方式加以
提供； 

(6) 在收到要求后向国家管理当局提供支持，加强其在良好生产质量管理规范和世
卫组织资格预审标准方面的能力； 

(7) 支持会员国不断监测在可获得性、可负担性以及使用青蒿素为基础联合疗法方
面取得的进展； 

(8) 通过执行委员会，向第六十六届和第六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报告本决议的实施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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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项目 13.8 

消灭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 

 
世界卫生大会决定，坚定重申以往卫生大会做出的决定，应当销毁剩余的天花病毒

储存。 

卫生大会还重申，在对于加强疫情方面公共卫生应对能力至关重要的研究结果允许
的情况下，有必要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建议的新日期达成共识。 

还决定，通过第六十六届卫生大会之后的执行委员会在第六十七届世界卫生大会临
时议程中列入一个实质性项目：“消灭天花：销毁储存的天花病毒”。 

 

 

=      =      = 


